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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

严格地说是一个民法术语
,

可惜我国目前的民法教科书仅对身分权有所论述
,

对

于身分的定义则付厥如
。

我们认为
,

身分是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

人的本质在其现

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语 )
,

因此
,

炼个人无不具有一定的身分
。

利法中的

身分
,

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
。

由此可见
,

刑法中的身

分具有以下特征
。

1
.

刑法中的身分是一定的个人要素
。

所谓个人要素是指依附于个人而存在的某种情状
,

例如职务
、

性别等
。

个人因具有这些要素
,

而在法律上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

当该权利

义务关系涉及犯罪
,

应当由刑罚的手段来加 以调整的时候
,

这种个人要素就成为刑刑成法中

的身分
.

因此
,

一定的个人要素是刑法中的身分的事实特征
。

2
.

刑法中的身分必须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
。

身分作为一个民法概念之所 以进入刑法领

域
,

就在于它对定罪量刑能够发生一定的影响
。

否则
,

一 定的个人要素就不成能为刑法中

的身分
。

因此
,

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是刑法中的身分的本质特征
。

3
.

刑法中的身分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
。

一定的个人要素能否对定罪量刑发生影响
,

从而

J戈为刑法中的身分
,

完全取决于法律的规定
。

因此
,

法律的明文规定是HJl 法中的身分的法律

特征
。

综上所述
,

J阿法中的身分是事实特征
、

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的统一
。

为了进一步 明确刑

法中的身分的概念
,

我们在揭示其内涵的从础上
,

通过对身分的分类来确定其外延
。

1
.

自然身分和法定身分
,

l劝然身分是指个人因 自然的斌予而具有的要素
,

例如性别
、

年

龄
、 .

血缘
、

疾病等
。

法定身分是指个人因法律的赋予而具有的要素
,

例如职务
、

职责等
。

自

然身分和法定身分虽然来源不同
,

但它们都能够体现 一定的个人在社会关系
`

于
, 的地位

,

; 干且

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
。

所 以
,

因为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使 J专成为刑法 中的身分
。

2
.

主体身分和对象身分
。

主体身分是犯罪主体所具有的身分
,

对象身分是犯罪对象所具

有的身分
。

我 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
,

除了要求犯罪主体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
、

具有责任能

力的 自然人 以外
,

还要求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身分
。

这种法律要求具有一定身分的犯罪主

体
,

称为特殊主体
;

而 由这种特殊主体构成的犯罪
,

则称为身分犯
。

在我因刑法中
,

特殊主

体的身分可以分为以下 几种情况
:

一是 l识务 仁的身分
,

例如国家工作人员 (第 1 3 6 条等)
、

司法

工作人员 (第 1 88 条等乡
、

邮电工作人员 (第 1 91 条 )
。

二是职业上的身分
,

例如从事交通运

输的人员 (第 1 13 杀 )
、

工厂
、

旷山
,

林场
、

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
、

事业单位的职工 ( 第

1 1 4佘 )
。

三是职责1
一

的身分
,

例虹l直接责任人员 (第 1 2 1奈等 )
、

直接
二

L管人员 ( 人大常



姜会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

四是其他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身

分
,

例如受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 1 55 条第 3款 )
、

证人
、

鉴定人
、

记录人
、

翻译人 (第 14 8条 )
。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某些犯罪
,

以具有一定身分

的人作为其特定的犯罪对象
,

否则就不能构成该罪
.

我国刑法中的对象身分可以分为 以下几

种情况
:

一是基于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身分
,

例如人犯 ( 第 136 条 )
、

犯罪分子 (第 161

条 )
、

反革命分子 (第 16 2条 )
、

被监管人 (第 18 9条 )
、

罪犯 (第 1 90 条 )
.

二是基于其他

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身分
,

礴如揭发人
、

申诉人
、

批评人 ( 第14 6条 )
、

检举人
、

被 害 人

(人大常委会 《 关于处理逃鸽战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 )

、

执法人员
、

作

证人员 (人大常委会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

三是职务上的身分
,

例

如国家工作人员 (第 157 条 )
.

四是基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身份
,

例如妇女
、

不满 14 岁的幼女

(第 139 条 )
、

家庭成员 (第 1 82 条 )
、

年老
、

年幼
、

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第

1 5 3条 )
、

不满 14岁的男
、

女 (第 1 5 4条 )
.

3
.

积极身分和消极身分
。

如前所述
,

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
,

这是刑法中的身分的本质特

征
.

而身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

无外乎两种情况
,

一是行为人由于某种身分的存在
,

而使其

行为成为刑法 中所规定的犯罪
,

这是身分对定罪量刑的积极影响
。

例如我国刑法第 18 条第 3

款指出
: “

第 1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
,

不适用于职务上
、

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

人
。 ”

这是对紧急避险的例外规定
。

根据我国刑法第 18 条第 l款的规定
,

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

事责任
。

但如果行为人具有职务
、

业务上的特定身分
,

则不适用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
。

如果

因避免本人危险而造成一定危害的
,

仍应承担刑事责任
。

这种职务
、

业务上的特定身分
,

就

是积极身分
。

二是行为人由于某种身分的存在
,

而使其责任得以免除
,

这是身分对定罪量刑

时消
`

极影响
。

我国刑法第 14 条关于不满 14 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
、

第 15 条关于精神病人在不能

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
,

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

就是适例
。

这种

因年龄疾病而产生的特定身分
,

就是消极身分
.

4
.

定罪身分和量刑身分
。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某些犯罪
,

以犯罪主体或者犯罪对象的一

定身分作为其犯 罪构成的要件
。

在这种情况下
,

身分成为行为之可罚性的基础
,

直接影响犯

罪的成立
,

因此称为定罪身分
.

我国刑法还规定了以身分作为刑之从重
、

从轻
、

减轻
,

甚至

于免除的根据
.

在这种情况下
,

身分决定着罪责之大小
,

直接影响刑罚的裁量
,

因此称为量

刑身分
。

以上我们探讨了刑法中的身分的内涵和外延
,

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身分在定罪量刑中

的意义
。

1
.

身分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
。

根据我国刑法第 10 条规定
,

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
,

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
,

都是犯

罪
.

这是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

是我们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总标准
。

这个总标准是高度概

括和抽象的
,

为了使这个标准具体化
,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

进一步明

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

而身分在许多情况下是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

因此是划分罪与非罪的

标准之一
在某些情况下

,

我国刑法通过身分限制犯罪主体的范围
,

从而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

例如



我国刑法第 1 2 7条规定
: “

违反商标管理法规
,

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业 已经注册的商标的
,

对

直接责任人员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罚金
。 ”

根据这一规定
,

我国刑法中假冒商

标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直接责任人员
。

因此
,

行为人是否具有直接责任人员这一身分
,

就

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

法律 之所 以把冒充商标罪的主休规定为直接责任人员
,

就是要以

此来限制刑事责任的范围
.

因为工商企业进行假冒商标的犯罪活动
,

必然牵涉到许多人
,

尤

其是当这种犯罪活动是以法人的名义进行的时候
,

如果对有关人员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

打击

面就会失之过宽
.

因此
,

法律规定只追究那些直接责任人员
,

例如经理
、

厂长
、

设计人员等

的刑事责任
,

对于不具有这些身分的人则不追究刑事责任
.

在某些情况下
,

我国刑法通过身分限制犯罪对象的范围
,

从而划分罪与非 罪的界限
。

例如

我国刑法第 184 条规定
: “

拐骗不满 14 岁的男
、

女
,

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
,

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 ”

根据这一规定
,

我国刑法中的拐骗儿童罪的犯罪对象限于不满 14 岁的男
、

女
。

如果是拐骗 14 岁 以上的儿童
,

虽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

但不构成犯罪
。

因此
,

在这种情

况下
,

查 明被拐骗的儿童是否不满 14 岁的男
、

女
,

就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
.

2
.

身分是划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
。

为了贯彻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

我们不仅要正确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

还要科学地划分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

而身分不仅在划分罪与非罪中具有重要意义
,

它也是划分此罪与彼罪的

标准之一
。

如果不查明犯罪主体或者犯罪对象的身分
,

就会混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

不能准

确地适用法律
。

因此
,

身分在划分此罪与彼罪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在某些情况下
,

虽然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

但由于主体身分的不

同
,

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也有所不同
,

这就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差别
。

因此
,

刑法对此

规定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
。

例如我国刑法第 149 条规定
: “

隐匿
、

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

件
,

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
,

情节严重的
,

处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

而我国刑法第
1 91 条又规定

: “

邮电工作人员私 自开拆或者隐匿
、

毁弃邮件
、

电报的
,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 ”

从法律的规定来看
,

破坏通信 自由罪和邮电工作人员私拆
、

隐匿
、

毁弃邮件
、

电

报罪
,

在其客观表现上具有重合之处
,

但两者主体身分不同而异其罪质
。

前者是一般主体
,

其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
,

因此
,

属于侵犯民主权利罪
。

而后者是特

殊主体
,

只能由邮电工作人员构成
,

其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不仅包括公民的通信自由权

利
,

更主要的是侵害了邮电工作的正常秩序
。

因此属于读职罪
.

两种犯罪相比较
,

邮电工作

人员私拆
、

隐匿
、

毁弃邮件
、

电报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破坏通信自由罪
。

因此
,

在构成

要件上
,

前者不 以情节严重为必要
,

后者则非情节严重不能构成犯罪
,

属于情节犯
。

从法律

效果上说
,

前者的法定刑高于后者
.

这两种犯罪的区别以犯 罪主体是否有邮电工作人员的

身分为明显的标志
。

因此
,

主体身分在划分此罪与彼罪中具有重要意义
。

在某些情况下
,

刑法把对不同身分的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犯

罪
.

例如我国刑法第 180 条规定
: “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

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

而刑法第 1 81 条规定
: “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

或者结婚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

从法律的规定来看
,

破坏军婚实 际上也是破坏一夫一

妻制的重婚行为
;

但 11门
:

少七犯罪对象少冬有现役军人的配偶这一身分
,

法律出于对军人婚姻关

系的特殊保护而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
,

并且规定 了高于重婚 的法定刑
。

在这种情况

下
,

犯 罪对象是否具有现役军人的配偶这一身分
,

就成为区分重婚 罪和破坏军婚罪的标准
。



因此
,

对象身分在划分此罪与彼罪中具有重要意义
。

3
.

身分是刑罚裁量的依据之一
。

我国刑法根据犯罪情节轻重
,

在某些情况下分别规定了几个量刑幅度或者规定了从童
、

从轻处罚等量刑原则
;

而身分在选择量刑幅度和确定量刑原则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某些情况下
,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身分
,

应当从重处罚
。

例如我国刑法

第 n 6条和第 1 17 条分别规定了走私罪和投机倒把罪
,

而在第 1 18 条明文规定. “
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犯走私
、

投机倒犯罪的
,

从重处罚
. ”

又如
,

我国刑法第 1 38 条规定

了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
,

同时指出
“

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
,

从重处罚
” 。

19 8 2年
3月 B日人大常委会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对刑法第 1 18 条走私

、

套汇
、

投机

倒把牟取暴利罪
,

第 1 52 条盗窃罪
,

第 1 71 条贩毒罪
,

第 173 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的处刑进

行了补充或者修改
,

同时规定
: “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
,

情节特别严重

的
,

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 ”

在 以上几种情况下
,

法律都明文规定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身分
,

应当从重处罚
。

因此
,

在量刑中
,

确认犯罚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分
,

对于刑罚裁

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某些情况下
,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身分
,

可以从轻
、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例如刑法第 16 条规定
: “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
,

可 以从轻
、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

在某些情况下
,

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身分
,

对同一种犯罪行为规定了不同的法

定刑
。

例如我国刑法第 162 条规定的窝藏
、

包庇罪
,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窝藏
、

包庇反

革命分子
,

二是窝藏
、

包庇其他犯罪分子
。

显然
,

窝藏
、

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社会危害性大于

窝藏
、

包庇其他犯罪分子
,

因此法律对此分别规定了不 同的法定刑
。

所以
,

对象身分也是刑

罚裁量的依据之一
。

以上三种情况
,

都是由于犯罪主体或者犯罪对象存在一定的身分
,

而使其罪责产生变

化
.

因此
,

为了防止在量刑上发生错误
,

必须对犯罪主体或者犯罪对象的身分予以高度重视
,

身分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已如上所述
,

那么
,

身分影响定罪量刑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

只有解决了这个间题
,

才能使我们对身分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具有更深刻的认识
。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
,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
。

罪责之有无和大小
,

莫不取决于社

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

而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由犯罪构成决定的
,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

定的
、

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

观要件的总和
。

身分在犯罪构成中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
,

它和犯罪构成的各个妥件都发生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

从而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

这就是身分在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

意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1
.

身分决定着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的性质以及侵害程度
。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

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

而身分是人在 一 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

位
,

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

其犯罪行为所浸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有所不同
。

例如破

坏通信自由罪
,

是一般主体
,

其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
。

而邮电工作人员私

拆
、

隐匿
,

毁弃邮件
、

电报罪
,

是特殊主体
,

其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邮电
一

l
一

三作的正常秩序
,

两种犯罪因主体身分不同而其犯罪客体也就不同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犯罪行为对社会关系的



侵害
,

都是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实现的
,

而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主体
,

犯罪对象的身分

不同
,

也决定了犯罪行为所浸害的客体的性质 以及侵害程度的不同
。

例如重婚罪和破坏军婚

罪
,

前者对犯 罪对象的身分没有特殊要求
,

因此其犯罪客体是一夫一妻制
;

后者犯罪对象的

身分必须是现役军人的配偶
,

因此其犯罪客体主要是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
,

两种犯罪因对象

的身分不同而其犯罪客体也就不同
。

又如
,

窝藏
、

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窝藏
、

包庇 其他犯罪分

子
,

因犯罪对象的身分不同而其对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也就不同
。

2
.

身分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性质
。

我国HJJ 法规定某些犯罪行为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

施的
,

例如第 1 5 5条规定的贪污罪
、

第 1 8 5条规定的受贿罪等
。

在这些犯罪中
,

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是其犯罪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囚此
,

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就成为确定

其犯罪性质的重要标准
。

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以行为人具备一足的身分为前提的
,

如果没

有一定的身分
,

就不存在利用职务土的便利的问题
。

因此
,

主体身分决定着其所实施的犯罪

行为的性质
。

犯罪行为还离不开作用的对象
,

例如窝藏
,

必须要有被窝藏者
;

重婚
,

必须要

有相婚者
.

而被窝藏者和相婚者就是犯罪对象
,

对象身分不同
,

犯罪行为的性质也就不同
。

因此
,

对象身分决定着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
。

3
.

身分是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
。

因此身分决定着犯 罪主体的性质
。

身分总是和犯罪

主体的权利义务相联系的
,

尤其是法定身分
,

其身分是由法律赋予而具备的
,

法律在赋予其

一定身分的同时
,

必然加诸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8 条规定
:

询问证

人
,

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
、

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 ”

根据这一规定
,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具有提供证据
、

证言的权利
,

同时又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

如果证人不如实作证或有意作伪证
,

就违背其因身分而产生 的法律义务
,

因此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
。

我国刑法第 1 48 条规定了证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 明
,

意图陷害

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刑事责任
。

显然
,

伪证的 J川事责任是因证人的身分而产生的
,

如果没有

证人这一身分
,

就不能让其承担 罪责
。

4
.

身分决定着罪过的有无及其程度
。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是认识 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

一
。

而在以犯罪对象的特定身分为其犯罪构成的要件的犯罪中
,

对象身分往往是认识的内容

之一
,

因此我国刑法在有些条 文中规定对犯罪对象的身分必须是明知的
,

例如第 181 条规

定
:

“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在其他条文

虽然没有规定明知
,

但刑法总则第 11 条规定
: “

明知 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

因而构成犯罪的
,

是故意犯罪
。 ”

据此我们认为
,

在
果中

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明知的情况下
,

行为人对特定犯罪对象的身分 也应当是明知的
,

例如

奸淫幼女罪必须 以明知被害人是不满 14 岁的幼女为条件
。

如果行为人对对象身分不知
,

那就没

有某一特定犯罪的故意可言
。

在这种情况下
,

或者不构成犯罪
, 例如不知对方是不满 14 岁的

幼女而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

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重婚的

,

不以奸淫幼女罪论处
;

或者构成其他犯罪
,

例如不知对方是现
,

主观上没有破坏军婚的犯罪故意
,

而却有重婚的犯罪故意
; 因

此 不构成破坏军婚罪
,

而应 以重婚罪论处
。

对象身分还决定着罪过程度
,

例如明知对方是反

革命分子而予以窝藏
、

包庇和 明知对方是其他犯罪分子而予以窝藏
、

包庇
,

从犯罪主体的主

观恶性来说
,

显然有所不 同
。

总之
,

身分和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都有着密切联系
。

正是通过犯 罪构成的各个要件
,

身

分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

从而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大的意义
。


